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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21《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 

本大纲由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禹振军、盛顺、胡浩、安红艳、秦贵、刘旺、赵学观、翟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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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设施用补光灯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 HID高压钠灯、LED补光灯产品专项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 HID高压钠灯、LED补光灯产品的专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00.65-2004 电工术语  照明 

GB/T 2900.66-2004 电工术语 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NY/T 3657-2020 温室植物补光灯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65、GB/T-2900.66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业设施用补光灯 

补充农业设施内植物生长和动物养殖所需光照的整灯产品。 

3.2  整灯发光波长 

补光灯功率和光量子分布的波长范围。 

3.3  光合光子通量 

补光灯单位时间内能为植物光合作用所利用的波长在280 nm～800 nm的光子摩尔数。 

3.4  光合光子通量效能 

补光灯单位功率单位时间内发出的光合光子摩尔数。 

4 基本要求 

4.1 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产品规格表（见附件1）； 

b）样机照片（正面、反面、侧面照片、产品铭牌各1张）； 

c）创新性证明材料（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果查新

报告以及鉴定产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具备新功能的证明材料等，具备至少一种）； 

d)符合大纲要求的检验检测报告（如适用）；  

e)符合大纲要求的实地试验验证报告（如适用）。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由鉴定机构在制造商明示的产品存放处

或生产线上随机抽取，抽样基数不少于10套，样品数量为2套（由企业送样），其中1套用于试验鉴定，

1套备用。样机由制造商按约定的时间送达指定地点。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时，样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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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自行处理。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样机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可以启动备用样机重

新试验。 

4.3 涵盖机型的确认 

相同结构不同规格的产品可进行涵盖。对系列产品鉴定时，以光合光子通量效能、功率、光照强度

大小分为7个单元，单元的划分应符合表1、表2的规定。同单元中补光灯可以涵盖，对单元进行鉴定时，

申报单元内补光灯光合光子通量效能最大的或功率最大的或光照强度最大的型号为主检机型。被涵盖机

型只进行产品一致性检查。 

表1 植物补光灯产品单元的划分 

单元 单元1 单元2 单元3 单元4 单元5 单元6 单元7 

结构类型 高压钠灯 高压钠灯 高压钠灯 LED灯 LED灯 LED灯 LED灯 

光合光子通量效能PPE 

（ µmol/(s·W)） 
- - - 

2.3＜PPE

≤2.6 

2.6＜PPE

≤2.9 

2.9＜PPE≤

3.5 

PEE＞

3.5 

功率P 

(W) 
P≤500 500＜P≤1000 P＞1000 - - - - 

表2 动物补光灯产品单元的划分 

单元 单元1 单元2 单元3 单元4 单元5 单元6 单元7 

结构类型 高压钠灯 高压钠灯 高压钠灯 LED灯 LED灯 LED灯 LED灯 

光照强度Lm 

(lm/W) 
Lm≤50 50＜Lm≤90 Lm＞90 Lm≤80 80＜Lm≤120 120＜Lm≤150 Lm＞150 

4.4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3。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3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

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3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0 m～5 m 1 mm 

0 mm～150 mm 0.02 mm 

2 质量 0 kg～60 kg Ⅲ级 

3 电压 0 V～500 V 1级 

4 功率 0 W～5000 W 1% 

5 光合光子通量 0 µmol/s～20000 µmol/s 3% 

6 光合光子通量效能 0 µmol/(s·W)～6 µmol/(s·W) 3% 

7 光波长 280 nm～800 nm 0.5 nm 

8 光照强度 100（lm/W）～800000（lm/W） 5%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 4。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

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表述的产品技术规格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

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4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高压钠灯 LED 灯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 √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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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范围 一致 核对 √ √ 

4 整灯质量 一致 核对 √ √ 

5 
外形尺寸 

（长×宽×高） 
允许偏差2% 

测量 

（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

宽、高） 

√ √ 

6 额定电压 一致 核对 √ √ 

7 整灯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 √ √ 

8 整灯光照强度 允许偏差 10% 核对（适用于动物补光灯） √ √ 

注：因机具结构和适用范围不同，不适用的项目不进行检查。。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 4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被涵盖机型一致性检查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 4要求时，允许涵盖；否则，

不予涵盖。 

5.2 创新性评价 

5.2.1 评价方法  

5.2.1.1 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技术创新点的情况，采用材料评审方式或专家组评价方式进行评价。  

5.2.1.2 材料评审方式，依据制造商提供的以下至少一种材料进行评价：  

a) 发明专利；  

b）实用新型专利；  

c）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d)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 

e）鉴定产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具备新功能的证明材料。  

5.2.1.3 专家组评价方式，由省级以上农机检验检测机构或农机学会（协会）等机构专家组成评审组，

对制造商提供的创新性材料进行评价，专家组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 3 名。  

5.2.2 判定规则  

5.2.2.1 采用材料评审方式的，经评审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认为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的，创新性评价 

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创新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2.2 采用专家组评价方式的，专家组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2/3以上的专家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

的，创新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创新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3 安全性检查 

5.3.1 安全防护 

5.3.1.1 整灯电控系统应有防水措施，电源线穿过壳体处应有橡胶护圈。 

5.3.1.2 电控系统应有过载保护装置。 

5.3.1.3 工作电压为 380 V及以上产品应有接地保护装置和标记。 

5.3.2 安全信息 

5.3.2.1 在整灯灯体的明显部位应有符合CCC要求的安全标志。 

5.3.2.2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产品上的安全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 

5.3.2.3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全部符合要求，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评价结论为不

符合大纲要求。 

安全性检查可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 

企业标准出具的符合本大纲要求的安全性检查报告。 

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5.4.1 试验内容 

试验的内容包括整灯光合光子通量、整灯光子通量效能、整灯波长及光照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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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试验方法 

5.4.2.1 试验条件 

补光灯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安装并调整到正常工作状态，补光试验环境的光照条件应符合使用说明

书的规定。试验环境温度20℃～40℃，相对湿度≤90%，记录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工作电压应在制造

商明示的额定工作电压±3%范围内。 

5.4.2.2 整灯光合光子通量（适用于植物补光） 

打开补光灯，待光源稳定发光后开始测试，采用光谱分析系统（积分球光谱辐射计或分布光谱辐射

计）测量并记录补光灯的发光波长和整灯光合光子通量，每次试验测定间隔 3 min，测量 3次，按公式

（1）计算光合光子通量。 

φ=(x1+x2+x3)/3……………………………………………………（1） 

式中： 

φ——整灯光合光子通量平均值，单位为微摩尔每秒（µmol/s）； 

x1、x2、x3——整灯光合光子通量，单位为微摩尔每秒（µmol/s）。 

也可以按 NY/T 3657-2020的 6.1.2.1规定方法进行测量。 

5.4.2.3 整灯光合光子通量效能（适用于植物补光） 

按公式（2）计算整灯光子通量效能。 

η= φ/P…………………………………………………………（2） 

式中： 

η——整灯光合光子通量效能，单位为微摩尔每秒每瓦（µmol/(s·W)）； 

P——整灯功率，单位为瓦（W）。 

也可以按 NY/T 3657-2020的 6.1.2.2规定方法进行测量。 

5.4.2.4 整灯光照强度（适用于动物补光） 

打开补光灯，待光源稳定发光后开始测试，采用光谱分析系统（积分球光谱辐射计或分布光谱辐射

计）测量补光灯或光照强度测试仪测量并记录补光灯光照强度，每次试验测定间隔 3min，测量 3 次，

按公式（3）计算整灯光照强度。 

L=(q1+q2+q3)/3…………………………………………………（3） 

式中： 

L——整灯光照强度平均值，单位为流明每瓦（lm/W)； 

q1、q2、q3——整灯光照强度，单位为流明每瓦（lm/W)。 

5.4.3 判定规则 

试验结果符合表5规定时，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论

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可采信县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鉴定、推广、科研等单位开展的实地试验验证报

告，或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具的

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应至少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性能试验项目并符合要

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地区性能试验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

目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5。 

表5 综合判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检查项目见表4 / 符合本大纲表4的要求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 5.3.1 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 5.3.2 的要求 



DG11/Z 001—2023 

 
5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1 整灯光合光子通量 µmol/s 不低于企业明示值 90% 

2 整灯光合光子通量效能 µmol/(s·W) 不低于企业明示值 90% 

3 整灯发光波长 nm 280 nm～800 nm 

4 光照强度 lm/W 不低于企业明示值 90% 

5.5.2 一级指标均满足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专项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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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制造商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高压钠灯 LED灯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长方形（含 V 型）  

圆形 

其他 

管形   板框式 

圆形   长方形 

其他 

3 适用范围  动物   植物 动物   植物 

4 整灯质量 kg   

5 
外形尺寸 

（长×宽×高） 
mm   

6 额定电压 V   

7 整灯额定功率 W   

8 整灯光合光子通量 µmol/s   

9 整灯光子通量效能 µmol/(s·W)   

10 整灯波长 nm   

11 
光照强度 

（适用于动物补光灯） 
lm/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